新北市教育電子報105年1月至3月各期徵稿啟事
一、徵稿單元與獎勵
（1） 「教育交流站」單元
供各界教師與教育工作者分享教育心得、教學新知、教案教材、學術研究、法規新知等相關教育議題--各期主題如下表：
新北市教育電子報105年度1月至3月各期主題
	月份
	期數(發刊日期)
	截稿期限
	主 題
	編輯學校

	105年

1月
	186
	105.01.08
	12.18
	藝術教育
	三重國小

	105年

1月
	187
	105.01.22
	01.08
	身障生轉銜及生涯輔導
	新莊國中

	105年

2月
	188
	105.02.05
	01.22
	運動樂活月
	江翠國中

	105年

2月
	189
	105.02.26
	02.05
	月月有環教
	介壽國小

	105年

3月
	190
	105.03.11
	02.26
	昂揚新世界-新住民二代培力計畫
	網溪國小

	105年

3月
	191
	105.03.25
	03.11
	愛家宣導講座
	萬里國中


1. 稿件如經刊登，每篇文章核予稿費新臺幣580元整（惟每篇文章須達千字以上）。

2. 投稿文章如附圖（照）片並經刊登，每張核予圖（照）片費新臺幣230元整，惟每篇文章最多刊登1張圖（照）片。

3. 投稿如未經刊登，恕不退還亦不核予相關費用。

（2） 教育線上：由教育局各科（處）提供，無稿酬.
二、徵稿單位及投稿方式
（1） 徵稿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教育研究發展科。
（2） 投稿方式：請將稿件電子檔寄至：
ntpc.epaper@gmail.com信箱收，並於信件主旨註明「徵稿單元-校名-姓名」
（3） 聯絡電話：(02) 8072-3456分機 210 洽王永成先生。
三、稿件規格
（1） 稿件請以word檔賜稿。
（2） 賜稿時可同時檢附自行拍攝或製作之相關圖片電子檔，圖片解析度需300dpi以上，並以jpg格式貼入word檔。
（3） 如稿件附有圖片，請加註文字說明。
（4） 稿件亦可附加影音（wmv格式）、動畫（.swf格式）檔，惟不再給予任何費用。
（5） 稿件文頭請條列註名：投稿期別、投稿單元、文章篇名、作者姓名、服務單位、職稱、聯絡電話。
4、 權利歸屬
（1） 作者投稿於「新北市教育電子報」之所有著作及資料，如經刊登，其著作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歸新北市政府所有，惟刊登時仍註明作者姓名。新北市政府亦同意授權新北市所屬教師於教學時引用，惟仍須註明引用出處與作者姓名。
（2） 投稿文章如經刊登，「新北市教育電子報」因編輯需要，保有刪修、刊登之權。
（3） 投稿文章請勿抄襲、改作或侵犯他人著作權，凡涉及著作權或言論責任之糾紛者，悉由作者自負法律責任。
五、其它未盡事項，依中華民國法律之相關規定。
